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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
105 年 10 月 3 日 

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三十四、為優良廠商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(無者免

填)： 
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
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
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業，參與案

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，

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減收金額不併入前

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無者免填，惟押標金

、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

予獎勵）： 

三十四、為優良廠商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(無者免

填)： 
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
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押標金予以減收

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 

參照內政部 105 年 6
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
1050418520號函之說
明（公開於本會網
站），增訂第 3 項，由
機關預先載明屬優良
營造業者，其押標金
得減收之額度。 

四十一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

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

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履約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

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

工程採購者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

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無

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

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勵）： 

四十一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履約保證金予以減

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

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履約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 

參照內政部 105 年 6
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
1050418520號函之說
明（公開於本會網
站），增訂第 3 項，由
機關預先載明屬優良
營造業者，其履約保
證金得減收之額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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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四十九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

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

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保固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

業，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

工程採購者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，其

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（無

者免填，惟押標金、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

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勵）： 

四十九、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，保固保證金予以減

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

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，保固保證

金予以減收之金額(無者免填)： 

參照內政部 105 年 6
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
1050418520號函之說
明（公開於本會網
站），增訂第 3 項，由
機關預先載明屬優良
營造業者，其保固保
證金得減收之額度。 

五十八、決標原則： 
(1)最低標： 

            （1-1）非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

之 2 辦理。 
            （1-2）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

2 採評分及格最低標(審查項目、標

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)。 
        …… 

五十八、決標原則： 
(1)最低標： 

            （1-1）非依「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

業須知」辦理。 
            （1-2）依「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

須知」採異質採購最低標(審查項目

、標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)。 
        …… 

依本會 105 年 7 月 29
日 工 程 企 字 第
10500239540號函（公
開於本會網站），「機
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
業須知」自 105 年 7
月 29 日停止適用，爰
修正最低標項下各選
項內容。 

七十七、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（可複選；刊登於政府

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

部分，不另檢附） 
…… 
(7)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案，「廠商參與公

七十七、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（可複選；刊登於政府

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為招標文件之一

部分，不另檢附） 
…… 
(7)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案，「廠商參與公

比照切結書 3 及 4 之
體例，酌修切結書 2
之檢附條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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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」及廠商切

結書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1 年 1
月 13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 號函

修訂）： 
…… 
切結書 2（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

） 
…… 

…… 

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」及廠商切

結書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1 年 1
月 13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號函修

訂）： 
…… 
切結書 2（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）

…… 
…… 

切結書 1（投標時檢附） 
本廠商         參與（招標機關）辦理（標的名稱

）招標案，對於廠商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行政

責任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，並願確實遵行。

立書人 
投標廠商：     （蓋章） 
負責人：      （蓋章） 
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日 

 
切結書 2（投標時檢附） 

本人         受聘於（投標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）

，為承辦（招標機關）辦理（標的名稱）之執業技師

，對於執業技師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行政責任

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，並願確實遵行。 
立書人 
技師：        （蓋章） 

 附件增列第 77 點第 7
選項所列切結書 1 至
4，俾利工程及技術服
務廠商投標時或開工
前檢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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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日 
 

切結書 3（開工前檢附） 
本人         受聘於（得標之營造業），為承辦（

招標機關）辦理（標的名稱）招標案之專任工程人員

，對於專任工程人員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行政

責任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，並願確實遵行。

立書人 
專任工程人員：   （蓋章） 
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日 

 
切結書 4（開工前檢附） 

本人         受聘於（得標之營造業），為承辦（

招標機關）辦理（標的名稱）招標案之工地主任，對

於工地主任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行政責任，已

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，並願確實遵行。 
立書人 
工地主任：       （蓋章） 
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日 

 


